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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加强公交车安全防范八条措施》
解读

为全面保障公交车运行、人民群众出行安全和公共安全，湖南省公安厅经召集多方专家研究讨论，并征求省交通运输厅、省应急管理厅，以及各市州公安局相关意见，制定了《湖南省加强公交车安全防范八条措施》（以下简称《八条措施》）。  
一、制定《八条措施》相关背景及依据
针对重庆万州、贵州安顺等地所发生的公交车坠江、坠湖等涉公交车安全案事件，2019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省公安厅在此文件基础上，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本省实际情况，制定《八条措施》，旨在强化公共安全。
二、主要内容
《八条措施》共包括8个方面内容。一是夯实地方属地责任，要求各地公安、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牵头，积极提请党委政府加强对城市公交安保工作的组织领导，协调相关部门共同推进公交安防工作建设。二是完善公交车安全防范措施，对各地公交车安全设施配备完成期限和语音、显示屏安全信息播报功能提出明确要求，并推动建立安全员志愿者队伍。三是加强公交驾驶员安全管理，对公交企业和相关负责人关于公交驾驶员的管理责任和制度，以及公交驾驶员的安全责任进行明确规定。四是开展常态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对各地公安、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关于公交风险隐患的联合督查、整改跟进、处罚，以及公交企业风险自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五是从严打击涉公交违法犯罪活动，为各地公安机关开展涉公交违法犯罪活动打击工作罗列从严惩处情形，并提出工作要求。六是做实公交车巡防工作，规定了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应急管理厅，市县级公安机关以及公交企业关于公交巡防工作职责任务和具体要求。七是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对公交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提出工作要求。八是严格责任追究机制，明确规定各地公安机关、交通运输、应急管理部门以及营运单位责任，同时要求各地建立安防评估通报机制，将公交安防工作内容纳入地方政府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并严格落实追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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